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项目询价公告

[bookmark: _GoBack]黄山市农业农村局经研究决定在2022年6—9月开展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工作，并采用询价方式组织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项目。
2．经费预算：5万元。
3．询价内容：见附件1。
二、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拥有有效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
3．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CATL），且实验室检测项目可全部覆盖本次抽检要求。
4．参加省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农业部门）组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能力验证且能力验证结果合格的或补验合格的证明文件。
三、报价材料编制及要求
1．报价单位资格条件要求的相关证件（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以及专家服务团队配备情况和相关职称（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等复印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2．黄山市2022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项目报价表（附件2）。
3．完成本项目的监测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监测方式、监测项目检测方式、判断依据和原则等）。
4．承诺函（含资质、服务、业绩）。
5．2019年至今相关业绩（业绩合同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等，需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6．项目评分标准中所需其他材料。
四、评审方式及评分标准
采用综合评分法，最高分中选；评审得分相同的，报价最低的单位中选；评审得分和最后报价均相同的，技术指标得分高的单位中选；如仍不能确定排序的，由评审小组投票确定。评审标准见附件3。
五、报价单位报名
1．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6月17日上午11:30前，逾期不予受理。
2．评审时间：2022年6月17日下午；评审地点：黄山市农业农村局三楼会议室。
3．报价材料要求：一式3份，文件备齐装订后装入密封袋内密封（不接收活页装订），并在封口处加盖印章，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和报价单位及联系人号码。报价材料不退还。
4．报价单位资格审查：报价单位在6月17日上午10:00前提交《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审查后归还。
5．报送方式：报价材料可直接送达或邮递至黄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地址：黄山市屯溪区徽山路16号；邮政编码：245000；联系人、电话：何业刚、0559-2320218。
六、其他要求
1．本次监测项目需报价单位安排专车一辆和检测人员两名。
2．本次项目8月底前完成抽样，9月底前出具检测报告。
附件：1．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
      项监测工作任务表
      2．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
      项监测项目报价表
      3．项目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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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工作任务表

	种类
	重点品种
	区县
	样品（个）
	检测项目

	蔬菜产品
	芹菜、菠菜、叶用莴苣、油麦菜、韭菜、豇豆、菜豆、辣椒、普通白菜、山药
	黄山区
	10
	毒死蜱、三唑磷、甲拌磷、氧乐果、氟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腐霉利、阿维菌素、灭蝇胺、吡唑醚菌酯、倍硫磷、噻虫嗪、啶虫脒、吡虫啉、咪鲜胺。

	
	
	徽州区
	10
	毒死蜱、三唑磷、甲拌磷、氧乐果、氟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腐霉利、阿维菌素、灭蝇胺、吡唑醚菌酯、倍硫磷、噻虫嗪、啶虫脒、吡虫啉、咪鲜胺。

	
	
	休宁
	10
	毒死蜱、三唑磷、甲拌磷、氧乐果、氟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腐霉利、阿维菌素、灭蝇胺、吡唑醚菌酯、倍硫磷、噻虫嗪、啶虫脒、吡虫啉、咪鲜胺。

	畜禽产品
	鸡蛋
	黟县
	5
	恩诺沙星、氟苯尼考、氧氟沙星。

	
	
	祁门县
	5
	

	水产品
	草鱼、鳜鱼、鳊鱼、鲫鱼、鲢鱼、鳙鱼、
鲶鱼、黄颡鱼、牛蛙、泥鳅、大口黑鲈
	歙县
	8
	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洛美沙星、地西泮、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祁门县
	2
	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洛美沙星、地西泮、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样品个数总计
	50





附件2：
黄山市2022年承诺达标合格证带证农产品专项监测项目报价表

	序号
	监测对象
	价格
	样品（个）

	1
	蔬菜产品
	
	30

	2
	畜禽产品
	
	10

	3
	水产品
	
	10

	合计
	






报价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项目评分标准
 
	价格分
（15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资格要求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若最低报价低于所有审查通过单位报价平均值70%的，报价单位的价格分为0分，基准价改为所有审查通过单位报价平均值70%）。其他报价单位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价格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单位报价)×（15）

	技术分
（60分）
	监测方案
（22分）
	根据各报价单位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方案，由评审小组进行综合比较，监测方案是否全面，是否能够保证监测结果，评委酌情评分。
报价单位提供的实施方案是否全面、合理、具备针对性、可实施性强，优得8-10分，良得4-7分，一般得1-3分。
根据报价响应时间（对突击性抽检任务、消费者投诉抽检任务、食品安全中毒事件抽检任务的从取样、封样、检验、报告时间的检验时效予以承诺）的响应程度比较，优得3-4分，良得2分，一般得1分。
报价单位提供的检测结果汇总、研判、分析以及风险预警提示等比较，优得3-4分，良得2分，一般得1分。
公司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纪律等比较，优得3-4分，良得2分，一般得1分。
注：由评审小组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未提供或没有上述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检测能力
（12分）
	报价单位具有经国家认证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1个认证证书得1分，满分3分。
在安徽省内设立自有实验室或承诺成交后在安徽省内设立自有实验室的，得3分。
注：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或有效的实验室所有权证明文件，如房产证房屋租赁合同等的扫描件或影印件。
报价单位获得过国家部委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 3分；获得过省级部门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 2 分；获得过市级部门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 1 分。
报价单位具有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农业农村部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站的，得3分。

	
	人员配备能力（10分）
	具有与农产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相匹配的专职抽样人员和检验人员。
1.报价单位的检测人员中，具备大专及以上相关学历人员10人以上（包含10人），得5分，8人（包含8人）以上得2分。8人以下得1分
2.报价单位投入本项目的专职抽样人员，人数4人及以上得5分。4人以下不得分。
（提供人员清单、学历证书、培训资格证书及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报价单位签章，否则不予得分。）

	
	实验室场地与设备能力(10分)
	1.实验室面积：根据报价单位具备的农产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相适应的实验场所建筑面积、具体布局等情况进行评分。实验室建筑面积（不含办公室）小于1500（含）平方米的得1分，1500-3000（含）平米得2分，3000平米（不含）以上的得4分。（提供实验室平面布局图，并提供各组成部分面积清单。自有场地的提供房产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租用场地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
2.根据报价单位具备的与农产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等情况进行评价。检验检测仪器设备10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2分，检验检测仪器设备5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1分，2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0.5分，满分6分。（须提供相关购置合同或发票、检定或校准证书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否则不予得分。）

	
	运输及储存配置（6分）
	1.报价单位有自有冷链车辆的，得2分，没有不得分。（提供车辆行驶证、租赁合同、设备采购发票扫描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印章，否则不得分。）
2.报价单位有自有或租赁抽样车辆的，得2分。（提供车辆行驶证、租赁合同、设备采购发票扫描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印章，否则不得分。）
3.报价单位有自建冷库的，得2分。（提供冷库建设发票扫描件并加盖报价单位印章，否则不得分。）

	业绩分
（15分）
	1.2019年以来，报价单位承担过省级及以上农业主管部门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2分；承担过市级农业主管部门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1分；承担过区县（含县级市）级农业主管部门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0.5分。最高得分8分。
2.2019年以来，报价单位承担农业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委托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抽检任务的，单项合同100万元以上的，每项得2分；单项合同50万元以上的，每项得1分；单项合同20万元以上的，每项得0.5分。最高得7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合同中无法体现项目类型等内容另附业主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

	综合能力
（10分）
	由评审小组成员进行综合比较，酌情评分。最高得分10分。



